
法
规
介
绍

财政部、商业部关于《国营商业会计制度》

有关会计处理补充规定的通知

（91）财会字第13号

一、关于会计科目和帐务处理

（一）增设“239待转调进外汇价差”科目，列入资 金占 用类。本科目核算企业向外汇调剂中心调进外汇额

度支付的人民币价款和手续费。企业调进外汇额度，按实际支付给外汇调剂中心的进价和手续费，增记本科目，

减记“银行存款”科目。企业用调进的外汇委托外贸进口商品，按实际支付给外贸企业进口商品的全部价款（包括到

岸价、关税、运保费等）记帐，增记“库存商品”等科目，减记“银行存款”科目；同时结转调进外汇价差，增记

“库存商品”科目，减记本科目。

（二）补充、调整“利润分配”科目。
1.增设“追加对外投资利润”子目，核算企业与其他单位联营，联营单位将应分回的利润归还了技措借款而

应追加投资的数额。企业应根据联营合同、协议或吸收 投资单位的 有关通知，将属于增加本企业投资的数额入

帐，增记“其他单位交来利润”科目，增记“对外投资——对外固定资产投资”科目；同时增记“固定资金”科

目，增记“利润分配——追加对外投资利润”科目。
2.增设“四技业务收入留成”子目，核算企业进行技术转让以及在技术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与技术转让有关的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简称“四技”）业务收入按规定应给企业的留成（即年净收入在30万元以下的

全留，超过30万元的部分交纳所得税后的余额）。企业取得收 入及 相关的支出，通过“附营业务收入”科目核

算。按规定计算应留的 “四技”业务收入留成，增记“企业留利基金”科 目，增 记“利 润 分配——四技业务收

入留成”科目。企业“四技”业务收入留成除按规定提取 5 %—10%的奖金奖励直接从事研究开发该项技术的

人员外，剩余部分应当全部用于企业的技术开发。

3.增设“税后利润归还基建借款”和“税后利润归还专用借款”子目，核算实行 “税利分流”试点企业按规

定用税后利润归还固定资产投资借款（包括基建借款和专用借款）的数额。“税利分流”试点企业以及承包企业

等按规定用税后留利归还固定资产投资借款，直接记入“企业留利基金”科目，不通过本科目核算。

企业用税后利润归还基建借款，减记“基建借款”科目，减记“银行存款”科目；同时，增记 “固定资金”

科目（或增记“国家流动资金”科目，减记“待核销基建支出”科目），增记“利润分配——税后利润归还基建

借款”科目。
企业用税后利润归还专用借款，减记“专用借款”科目，减记 ”银行存款”科目；同时，增记 “利润分配——

税后利润归还专用借款”科目，减记“专项工程”科目。
“税利分流”试点企业交纳所得税后上缴的利润通过“应交承包费或利润”科目核算，按规定列入成本（费

用）的固定资产投资借款利息，记入 “费用——利息”科目。
4.从1990年 1 月 1 日起，各类商业企业均取消“利润分配——归还利润提取基金”子目。

（三）补充 “工资基金”科目的核算内容。本科目除原实 行“总挂 总提”办法的企业用于记载按规定从成

本、费用中计提的工资基金和工资增长基金外，实行“总挂分提”、“分挂分提”办 法的企业按规定从成本费用

中计提的工资基金及工资增长基金和从税后留利提取的奖金，均通过本科目中的 “工资及工资增长基金”子目核

算。
实行“总挂分提”和 “分挂分提”办法的企业从税后留利中计提奖金部分转作工资基金时，增记“工资基金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工资及工资增长基金”科目，减记 “企业留利基金——职工奖励基金”科目；发放时通过 “应付工资”科目

核算。

实行“总挂总提”办法的企业停止使用“企业留利基金——职工奖励基金”子目。

（四）增设“营业外收入——大检查查出以前年度收入”子目。

1.本科目核算企业在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中自查和被查出的属于以前年度应增加（或减少）的收入。凡

与企业经营业务有关的，在本科目反映（增记或减记本科目），如与经营业务无关，直接 调 整有 关专用基金科

目。
2.自查或被查出属于本年度应增加（或减少）的收入，应调整当年有关成本、费用、税金以及利润分配等科

目。如偷漏和越权减免税款，其少记少交的营业税、产品税、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增记“应交税金”科

目，增记“税金”科目；少记少交的所得税、调节税，按核实数额相应增 记 “应 交税金”科目，增记“利润分

配”科目。如擅自扩大成本开支范围，提高费用开支标准，提高（或降低）专用基金提取比例，不按规定摊提有

关费用，多转或少转商品 销 售 成 本，造成成本不实，虚增虚减利润的，要调整成本、费用科目。属于虚增利润

的，增记有关专用基金、“营业成本”科目或减记“待摊费用”科目，增记“费用”科目或减记“库存商品”等

科目；属于虚减利润的，作相反分录。违反规定用税前利润还贷，应 按 核 实数额增记“专项工程”科目，减记

“利润分配”科目。少记少交利润，按核实的数额，调整增加当月应交利润。虚报亏损、冒领财政补贴的，应按

核实数额调整当月的补贴收入。

3.自查或被查出“小金库”资金以及支付的罚款，按财政部（90）财 会 字第004号《 关于国营企业清理检查

“小金库”会计处理问题的通知》 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关于会计报表

（一）增设“工资基金表”（格式略）.
1.本表为年度报表，由实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办法的企业填报，反映全年工资基金的提取、使用

和结余情况。

2.本表根据 “工资基金”科目的记录分析填列。“单列项目的工资”项目（ 7 行），指当年新增复转军人工

资，新建、扩建企业增人增资和企业成建制划入划出增减的工资等。“转作应交纳的能交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

项目（21行），指企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从工资基金中交纳的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

（二）修改“利润分配表”（格式略）.
1.取消“利润分配表”第 7 行“还款利润提取基金”项目。“弥补以前年度亏损”项目顺序上移。
2.在“利润分配表”的 “税前扣减数”大项部分增加“4.追加对外投资利润（8 行）”项目，反映联营单位

用应分给本企业的利润归还了技措借款而应追加本企业投资的数额。
3.在“利润分配表”的 “税前扣减数”大项部分增加“5.四技业务收入留成（ 9 行）”项目，反映企业“四

技” 业务收入按规定应留给企业的部分。
4.在 “利润分配表”的第28行后增加“四、税利分流企业税后归还基建借款利润（29行）”和“税利分流企

业税后归还专用借款利润”（30行）项目，反映实行“税利分流”试点的企业，按规定用所得税后利润归还的基

建借款和专用借款。

（三）补充 “资金表”和 “利润表”有关项目。
1.各类企业的 “资金表”资金占用类‘非商品资产小计’项下增加 “待转调进外汇价差（20行）”项目，反

映企业从外汇调剂中心调进外汇额度支付的人民币进价和手续费的期末数。根据“239.待转调进外汇价差”科目

期末余额填列。

2.企业在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中自查出（或被查出）的本年和以前年度的利润，按照年度汇总会计报表

的有关处理办法列项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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